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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事宜具
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具体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确认，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 423,929,691.12 元，2019 年度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164,396,896.79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按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16,439,689.68 元，截至 2019 年末母公司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1,359,220,177.94 元。

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以公司总股本 879,267,10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 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131,890,065.30 元。 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期间，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对
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规定
和要求。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则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监事会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和《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
回报规划》的规定和要求，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公司章程》、《未来三年

（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了公司的
未来发展与股东合理回报，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同意将该预案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对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2、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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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批准

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要求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新的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
表。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批准、第
五十一次会议批准

（二）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四）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 企

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 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和 2019 年 4 月 30 日
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

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具体为：

A� 对于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 本公司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
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B� 对于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 本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
首次执行日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

本公司根据每项租赁选择按照下列两者之一计量使用权资产：
（a）假设自租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的账面价值（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

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b）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

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具体受影响科目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金

额
新租赁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19 年 1 月 1 日账

面金额

固定资产 2,253,551,471.72 -1,354,726.26 2,252,196,745.46
使用权资产 20,781,297.81 20,781,297.8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40,977,675.35 3,928,290.23 444,905,965.58

租赁负债 16,392,397.33 16,392,397.33
长期应付款 5,329,251.18 -894,116.01 4,435,135.17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在计量租赁负债时，对于具有相似特征的租赁合同
采用同一折现率，所采用的增量借款利率的加权平均值为 4.69%。

2019 年起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54,068,992.47 1,054,068,992.47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934,920.00 24,934,92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76,700.60 76,700.60
应收账款 690,806,931.89 690,806,931.89
应收款项融资 62,032,264.42 62,032,264.42
预付款项 43,155,392.19 43,155,392.19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34,623,903.72 334,623,903.7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9,706,172.78 299,706,172.78
贷款 372,628,000.00 372,628,000.00

合同资产 95,704,312.32 95,704,312.32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965,177.96 2,965,177.96
其他流动资产 107,354,560.79 107,354,560.79

流动资产合计 3,088,057,329.14 3,088,057,329.1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48,736,094.93 48,736,094.93
长期股权投资 303,461,055.34 303,461,055.3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423,598,931.13 423,598,931.13
固定资产 2,253,551,471.72 2,252,196,745.46 -1,354,726.26
在建工程 1,253,654,558.40 1,253,654,558.4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0.00 20,781,297.81 20,781,297.81
无形资产 875,193,511.63 875,193,511.63
开发支出 17,861,081.17 17,861,081.17
商誉 1,213,137,618.89 1,213,137,618.89
长期待摊费用 44,450,361.11 44,450,361.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002,037.95 26,002,037.9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6,753,629.70 196,753,629.7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56,400,351.97 6,675,826,923.52 19,426,571.55
资产总计 9,744,457,681.11 9,763,884,252.66 19,426,571.5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834,096,571.16 1,834,096,571.1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应付账款 558,358,310.28 558,358,310.28
预收款项 2,986,660.00 2,986,660.00
合同负债 151,968,538.09 151,968,538.09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82,753,967.08 82,753,967.08
应交税费 81,242,211.56 81,242,211.56
其他应付款 212,943,150.59 212,943,150.59

其中：应付利息 2,106,252.25 2,106,252.25
应付股利 3,260,310.01 3,260,310.01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40,977,675.35 444,905,965.58 3,928,290.23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515,327,084.11 3,519,255,374.34 3,928,290.2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35,798,387.82 435,798,387.82
应付债券 902,807,955.52 902,807,955.52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0.00 16,392,397.33 16,392,397.33
长期应付款 5,329,251.18 4,435,135.17 -894,116.0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84,675,393.59 184,675,393.59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359,029.67 14,359,029.6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42,970,017.78 1,558,468,299.10 15,498,281.32
负债合计 5,058,297,101.89 5,077,723,673.44 19,426,571.5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87,100,102.40 887,100,102.4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98,652,595.03 498,652,595.03
减：库存股 67,772,830.00 67,772,830.00
其他综合收益 16,927,580.70 16,927,580.70
专项储备 5,561,004.28 5,561,004.28
盈余公积 202,915,933.37 202,915,933.37
一般风险准备 5,611,350.00 5,611,350.00
未分配利润 2,492,936,395.01 2,492,936,395.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041,932,130.79 4,041,932,130.79
少数股东权益 644,228,448.43 644,228,448.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86,160,579.22 4,686,160,579.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44,457,681.11 9,763,884,252.66 19,426,571.55

（二）本公司已按照上述新财务报表格式通知编制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
度的财务报表，比较财务报表已相应调整，具体受影响科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2,915,896.91
应收票据 76,700.60
应收账款 690,806,931.89
应收款项融资 62,032,264.4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08,358,310.28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应付账款 558,358,310.28

其他流动负债 8,681,676.76
递延收益 184,675,393.59

递延收益 175,993,716.83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2,657,763.28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85,028,558.79
应收款项融资 7,629,204.4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45,743,316.50
应付票据 150,000,000.00
应付账款 195,743,316.50

其他流动负债 1,077,246.24
递延收益 23,454,670.80

递延收益 22,377,424.56
3）合并利润表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60,716,979.16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60,716,979.16
资产减值损失 27,996,984.1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7,996,984.18

4）母公司利润表
原报表格式 新报表格式

报表项目 金额 报表项目 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45,505,668.6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5,505,668.64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三、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

第 21� 号———租赁 > 的通知》、《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的要求对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华夏鼎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4 月 2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鼎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鼎佳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908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4 月 2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鼎佳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鼎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4 日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简称 华夏鼎佳债券 A 华夏鼎佳债券 C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9082 009083
该基金份额类别是否开放赎回业
务 是 是

2 日常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华夏鼎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办理基

金份额的赎回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
公告暂停赎回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赎回业务
3.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或华夏财富办理本基金 A 类、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

时， 各类基金份额每次赎回申请均不得低于 1.00 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
回后在直销机构或华夏财富保留的 A 类或 C 类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1.00 份的，在赎
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或华夏财富的相
关规定。

投资者通过其他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 A 类、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时，每次
最低赎回份额、赎回时或赎回后在该代销机构（网点）保留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以
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具体业务办理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2 赎回费率
本基金 A 类、C 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投资者赎

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A 类、C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7 天以内 1.50%
7 天以上（含 7 天） 0

本基金收取的赎回费全部归入基金资产。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的情况下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
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 基金销售机构
4.1 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南京分公司、杭州

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成都分公司，设在北京、上海、广州的投资理财中心以及电子
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赎回业务。

（1）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 层（100033）
电话：010-88087226
传真：010-88066028
（2）北京东中街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29 号东环广场 B 座一层（100027）
电话：010-64185183
传真：010-64185180
（3）北京科学院南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9 号（新科祥园小区大门口一层）

（100190）
电话：010-82523198
传真：010-82523196
（4）北京东四环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一层

（100025）
电话：010-85869755
传真：010-85869575

（5）北京望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宏泰东街绿地中国锦 103（100102）
电话：010-� 64709882
传真：010-� 64702330
（6）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101A 室（200120）
电话：021-58771599
传真：021-58771998
（7）上海静安嘉里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515 号静安嘉里中心办公楼一座 2608 单元

（200040）
电话：021-60735022
传真：021-60735010
（8）深圳分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40 层 02 室

（518038）
电话：0755-82033033
传真：0755-82031949
（9）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 2 号金陵饭店亚太商务楼 30 层 B 区（210005）
电话：025-84733916
传真：025-84733928
（10）杭州分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B 区 4 层 G05、G06 室

（310007）
电话：0571-89716606
传真：0571-89716611
（11）广州分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 5305 房

（510623）
电话：020-38461058
传真：020-38067182
（12）广州天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 号 5306 房（510623）
电话：020-38460001
传真：020-38067182
（13）成都分公司
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心 B 座 1 栋 1 单元 14 层

1406-1407 号（610000）
电话：028-65730073
传真：028-86725411
（14）电子交易
本公司电子交易包括网上交易、移动客户端交易等。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

上交易系统或移动客户端办理基金的赎回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本公司网址：www.ChinaAMC.com。

4.2、代销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赢通平台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传真：0755-83195109
联系人：邓炯鹏
网址：https://fi.cmbchina.com/home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4.3 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赎回等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数额限制等请遵

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以其各自规定为准。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

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查询《华夏鼎佳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华夏鼎佳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了解本
基金日常业务办理事宜， 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相关
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
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有风
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
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
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基金新增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 本公司旗下 10 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新增部分销
售机构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及对应基金
基金代

码 基金全称 场内证券
简称

扩位证券
简称 新增申赎代办证券公司

510330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 300 300ETF

基金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0650 上证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金融行业 金融地产

ETF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512500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500 500ETF

基金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512950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企改革 央企改革

ETF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512990 华夏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MSCIA 股 MSCI A

股 ETF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513520 华夏野村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日经 ETF

日经
225ETF
基金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3660 华夏沪港通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恒生通 恒生 ETF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515050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G ETF 5G ETF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15070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I 智能 人工智能

AI ETF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515030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汽车 新能源车

ETF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在上述证券公司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等
业务，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各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
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1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ww.hxzq.cn 400-836-6366
2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czq.com/ 4008-6666-89
3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dgzq.com.cn 95328

4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www.cfsc.com.cn 95323、400 -109 -
9918

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longone.com.cn 95531、400 -888 -
8588

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njzq.com.cn 95386
7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www.gzs.com.cn 95396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如有疑问，请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
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华夏沪港通上证 50AH 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4 月 23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沪港通上证 50AH 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华夏上证 50AH 优选指数（LOF）
场内简称 50AH（扩位证券简称：50AH LOF）
基金主代码 5010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夏沪港通上证 50AH 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
《华夏沪港通上证 50AH 优选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
暂停定期定额申购起始日 2020 年 4 月 28 日

暂停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申购的原
因说明

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岁末及 2020
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
排的通知》（中投信〔2019〕27
号）的安排，保护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
平稳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0 年 5 月 6 日
恢复赎回日 2020 年 5 月 6 日
恢复定期定额申购日 2020 年 5 月 6 日

恢复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申购的原
因说明

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
《关 于 2019 年 岁 末 及 2020
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
排的通知 》（中投信 〔2019〕27
号）的安排 ，满足投资者的投
资需求。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简称 华夏上证 50AH 优选指数（LOF）A 华夏上证 50AH 优选指数 C
各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501050 006395
各基金份额类别是否暂停/恢
复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

是 是

注：根据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岁末及 2020 年沪港通下港股通
交易日安排的通知》（中投信〔2019〕27 号）的安排，2020 年 4 月 28 日至 2020 年 5 月
5 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投资者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

场交易。
2.2 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

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发布新一年度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影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的不便，敬请
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签署的代
销协议，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上述销售机构开通
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线情况
销售机构名称 上线基金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类型

国元证券
华夏收益宝货币 A 001929 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

额申购

华夏收益宝货币 B 001930 申购、赎回、转换

华金证券 华夏恒生 ETF 联接 A（人民币） 000071 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申
购

如上述基金暂停办理相关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 请遵循本公司发布的相关
公告执行。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具体流程、规则以及

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循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本公司发
布的相关公告及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各销售机构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规
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国元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78；
国元证券网站：www.gyzq.com.cn；
（二）华金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6011；
华金证券网站：https://www.huajinsc.cn/；
（三）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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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大楼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
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海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摘要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审核《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摘要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公
司 2019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五）、《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

定，决议内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 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确认，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23,929,691.12 元，2019 年度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164,396,896.79 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净利润 10%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16,439,689.68 元，截至 2019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人民币 1,359,220,177.94 元。

在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后，以公司总股本 879,267,1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 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131,890,065.30 元。 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期间，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和《公司章程》对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规定和要求，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出具的《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

情况，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制
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在生产经营等
公司营运的环节中得到了持续和严格的执行。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